
出口报关单申报时，哪些信息容易出现错误？如何避免这些错误？报
关单申报错误的案例分析与经验分享

产品名称 出口报关单申报时，哪些信息容易出现错误？如
何避免这些错误？报关单申报错误的案例分析与
经验分享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外港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价格 100.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黄贝街道文华社区文华大厦东17B

联系电话 25108873 18194089586

产品详情

出口货物在进行报关单申报环节时，常因报关单申报错误而需要进行报关单修撤，不仅可能会延误船期
，也可能会被移交至后续处置环节，既耽误精力又浪费了财力。那么，在企业申报环节，出口报关单有
哪些常见的错误申报点？这些“坑”，您在填报时注意避免了吗？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一、适用的法律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2005]454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xingzhengchufa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52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修改和撤销管理办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办理xingzhengchufa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第250号令）

6.  海关总署2018年第125号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工作管理规定》有关问题的公告

二、出口报关单申报过程中常见的错误案例分析

01  价格及币值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中明确：总价填报同一项号下进出口货物实际成交
的商品总价格。无实际成交价格的，填报货值。币制按海关规定的《货币代码表》选择相应的货币名称
及代码填报，如《货币代码表》中无实际成交币种，需将实际成交货币按申报日外汇折算率折算成《货
币代码表》列明的货币填报。  

常见错误分析：

① 总价的小数点申报错误，如54643.68美元误写成5464368美元。

② 总价中数字多写一位，如24248美元误写成248248美元。

③ 币制申报错误，如美元误写成人民币。

02  毛重与净重

出口货物的毛重按货物本身的实际重量及其包装材料的重量之和统计。出口货物的净重按货物本身的实
际重量统计。

常见错误分析：

① 逻辑错误：如某企业报关单表体分项商品的重量之和与报关单表头净重不相符。②
毛重与净重位置倒置。

03  数量与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中明确：数量及单位分三行填报。在进行出口报关
单申报时，统计数量的行按进出口货物的法定计量单位填报数量及单位，法定计量单位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中的计量单位为准。进出口报关、产地证、商检、单证代做、买单报关、包柜
、熏蒸植检、散货报关提交、外汇代收、海陆空运报关报检、代理退税、市场采购1039、跨境电商9710
报关、国际物流、电商物流等服务。我们丰富的供应链经验 ，服务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在各大口岸设有自己的服务团队； 总部位于深圳市；可以在深圳，广州，厦门，上海，天津，青岛，宁
波开展业务。凡列明有法定第二计量单位的，在第二行按照法定第二计量单位填报数量及单位。无法定
第二计量单位的，第二行为空。成交计量单位及数量填报在第三行。

常见错误分析：

① 填报成交数量单位与商品实际数量单位不一致导致申报错误：如某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单位申报为4套
，但在后续取得的增值税发票中，此产品的数量单位为12件，报关单与增值税发票中的数量单位不一致
导致出口退税受阻。② 法定、第二单位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规定进行申报。

04 终目的国 

终目的国（地区）填报已知的进出口货物的终实际消费、使用或进一步加工制造国家（地区）。不经过
第三国（地区）转运的直接运输货物，以运抵国（地区）为终目的国（地区）；经过第三国（地区）转
运的货物，以后运往国（地区）为终目的国（地区）。同一批进出口货物的终目的国（地区）不同的，
分别填报终目的国（地区）。进出口货物不能确定终目的国（地区）时，以尽可能预知的后运往国（地
区）为终目的国（地区）。按海关规定的《国别（地区）代码表》选择填报相应的国家（地区）名称及
代码。 

常见错误分析：



企业在出口报关单中，在一般贸易方式下，终目的国填报的中国（142），出现申报逻辑错误。

05 征免方式

按照海关核发的“征免税证明”或有关政策规定，对报关单所列每项商品选择海关规定的《征减免税方
式代码表》中相应的征减免税方式填报。 加工贸易货物报关单根据《加工贸易手册》中备案的征免规
定填报；《加工贸易手册》中备案的征免规定为“保金”或“保函”的，填报“全免”。      

常见错误分析：

注意监管方式与征免方式的对应逻辑关系。① 某企业出口申报监管方式为“进料对口”，但备案号为“
空”，逻辑不符，实际该企业的监管方式为“一般贸易”。② 某企业出口申报监管方式为“保税仓储
货物” ，但征免方式申报为“照章征税”（海关代码1），实际该企业的征免方式应为“全免”（海关
代码3）。③ 某企业非直接退运、且税款已抵扣的情况下征免性质填写全免（海关代码3），此种情况不
符合免税条件，实际应填写照章征税（海关代码1）。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